
 

 

 

 

枞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

枞阳县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奖励办法的通知 

枞政秘〔2023〕121号 

 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县经开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门和直属单位: 

《枞阳县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奖励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已经

县政府第 3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 

2023年 11月 6日 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 



 

 

 

 

枞阳县促进科技创新工作奖励办法 

（2023年修订）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下好创新“先手棋”，全面提

升县域科技创新能力，加速创新型县建设，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

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 

1.对研发经费投入依法依规进行统计，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

长且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达 2%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:

研发投入总额在 30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补助 10万元；其

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较上年度增长 25%以上的，给予

5万元补助。（免申报） 

2.对企业购买县外先进技术成果并在枞转化、产业化的，按

年度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金额的 10%、单个企业最高 30万

元给予补助。 

3.对企业与高校院所在枞联合开展技术项目开发的，按年度

技术合同成交并实际支付金额的 20%、最高 25万元给予企业补

助。 



 

 

二、培育高新技术企业 

4.对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，给予 10万元奖励。（免申

报） 

三、开展关键技术攻关 

5.凡成功申报国家、省科技重大专项或重点研究与开发计划

项目的单位，每项分别补助 10万元、5万元。（免申报） 

四、加强科技奖励工作 

6.对获得国家级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

的企业(团队)，分别给予奖励 20万元、15万元、10万元和 5万

元;对获得省级创新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企业(团

队)，分别给予奖励 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和 3万元;对获得市

级创新创业大赛一、二、三等奖和优秀奖的企业(团队)，分别给

予奖励 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和 1万元。不重复计奖，以高档

次的奖励标准发放。（免申报） 

五、支持创新载体建设 

7.对新认定的省技术创新中心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；

对新认定的省重点实验室、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省企业研发中

心，给予一次性奖励 25万元。（免申报） 

8.对新建的企业院士工作站，并有院士进站工作的，给予一

次性 50万元建站补助及研发运营补贴。（免申报） 



 

 

9.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，分别给予一次

性奖励 25万元、10万元;对新备案的国家级、省级众创空间，分

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、5万元。（免申报） 

10.对运行两年以上的市重点实验室、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
开展绩效考核，获优秀等次的,给予一次性奖励 10万元；获良好

等次的,给予一次性奖励 5万元。（免申报） 

六、推进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

11.对民营科技服务机构、技术经理人事务所在枞促成的技

术转移转化、产学研合作项目，按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1%、

单个项目最高 10万元给予奖励。 

12.安排 5%科技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用于推进省市对县区科

技考核指标争先进位、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、落实科技成果

转化应用体系建设行动方案、大院大所产学研对接活动及高层次

人才团队招引、科技特派员工作、项目管理、科技统计、科学技

术普及、国防科技动员以及数据信息平台等科技公共服务体系建

设。 

七、其他规定 

13.市政策中需要县级配套的根据市政策执行。同一企业的

同一项目在同一年度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享受县级奖补政策。 

14.上述奖项中所述企业，均指在本县注册登记的企业。上述

所有奖项均由县科技局会同县财政局制订考评(认定)细则。 



 

 

15.当年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和

重大群体性劳资纠纷事件，或涉及统计造假、偷税、侵权、假冒

伪劣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企业，在司法部门公告失信的

或当年未生产的企业，不纳入本办法奖励范围。 

16.本办法由县科技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办法执行由县科

技局会同县财政局审查后报县政府审批，县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参

与所属企业的奖励申报审查工作。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一律执

行本办法。 

17.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奖励办法(枞政秘[2021] 

30 号)同时废止，此前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

准。 


